
关于召开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债券2018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的公告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

于2013年2月21日发行了规模5亿元的“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债券简称：13蓉文旅债

/13蓉文旅，债券代码：1380057.IB/124163.SH，债券期限：7年，发行时

票面利率：6.5%，面值：100元。本期债券由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平安证券”）担任主承销商，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滨江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成都滨江支行”）担任债权代理人。经债券持

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以后，目前债券余额为2.28亿元。 

发行人计划于 2018 年 5 月 4 日召开 2013 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表决《关于提前

兑付 2013 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的议案》（附

件 1）。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召集人：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召开时间：2018 年 5 月 4 日 10:00 

3.召开地点：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30 号成都高速大厦 A 座 5 楼 

           三会议室 

4.召开方式：以现场与非现场相结合的方式。若需通过电话访问此会

议，需出具《关于豁免<2013 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

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三十五条的函》（附件 5），并于持有人会议

当日 9:45 至 10:00 间拨打 4008866339，会议密码 88186。 



5.会议邮箱：renzuofeng001@pingan.com.cn 

6.会议主持人：平安证券 

7.债权登记日：2018 年 4 月 10 日 

二、会议议题 

《关于提前兑付 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

券的议案》（附件 1） 

三、出席会议人员 

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至债权登记日2018年4月10日下午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不能参

加的债券持有人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处理会议，该债券持有人代理人不

必是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2.债券发行人； 

3.主承销商及债权代理人代表； 

4.发行人聘请的律师； 

5.发行人认为有必要出席的其他人员。 

四、参会程序 

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可向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索

取有关会议资料和决议文件。债券持有人应于债权登记日16:30后通过中

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用户

终端，查询本机构本期债券的账务信息，并于持有人会议召开日提供相

应加盖公章的债券账务资料以证明参会资格。持有人应于2018年4月19日

之前，将是否参加会议的回执（附件3）及持有本期债券数量盖章扫描并



发送电子邮件至平安证券。如需通过电话方式参会，持有人在提供上述

材料的同时，还需提供《关于豁免<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三十五条的函》（附件5）。 

持有人在规定时间内未向召集人证明其参会资格的，不得参加持有

人会议和享有表决权。 

五、会议召开条件 

本次持有人会议须经超过持有“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公司债券”未偿还债券总额且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的债券持有

人出席方可召开。若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含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该期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未超过有表决权的该期未偿还债券总额的

二分之一，会议召集人应在原定会议召开日次一交易日发布本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另行召开时间的公告，但不得改变本次会议议案。 

六、表决方式和效力 

1.表决方式：采取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如无法当场表决的，持

有人或持有人代理人应于会议召开日后3个工作日内（即于2018年5月9日

16:30时之前），将是否同意议案的表决回执（附件4）盖章扫描并发送电

子邮件至平安证券，并于会议表决截止后3个工作日（即2018年5月14日

16:30时之前）将原件寄送平安证券。 

2.决议生效条件：“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分别经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通过，方可生效。 

七、会议费用的承担方式 



1.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组织、律师费用等由发行人承担。 

2.债券持有人及受托人应自行承担出席、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而发

生的差旅费、食宿费等费用。 

特此公告。 

平安证券联系人：任作风 

电话：0755-22624167 

邮件：renzuofeng001@pingan.com.cn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9楼 

邮编：518000 

发行人联系人：付文捷 

电话：028-85599328 

传真：028-85588202 

联系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30号成都高速大厦A座5楼 

邮编：610041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召开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公司债券2018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的公告》之盖章页）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4 月 4 日 

 

 

 

 



附件 1：  

关于提前兑付 2013 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债券的议案 

各位债券持有人：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于

2013年2月21日发行了规模5亿元的“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经债券持有人行使

回售选择权以后，目前债券余额为2.28亿元。 

发行人提议，拟变更《2013 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债券期限、还本付息方式、兑付日

及付息日的约定，提前兑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及利息。现将具体方案说

明如下： 

一、 原募集说明书约定 

1、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在第 5 年末附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 还本付息方式：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

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3、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2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4、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2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2 月 19 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二、 变更后的兑付兑息方案 

发行人提议于 2018 年 7 月 4 日前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剩余的 2.28

亿元本金，并支付自 2018 年 2 月 19 日至提前兑付日期间的利息，具

体方案如下： 

1、 提前兑付付息日：2018 年 7 月 4 日前，具体日期另行公告 

2、 还本付息方式：一次性还本付息 

3、 债券利率：6.50% 

4、 债券面值：100 元 

5、 计息期限：2018 年 2 月 19 日至提前兑付日（不含提前兑付

日） 

除上述本金及利息外，为保障债券持有人利益，发行人将于兑付

付息日额外支付利息。具体计算方法为：以 2018 年 4 月 3 日（不含）

前 60 个交易日中债估值净价的算术平均值与票面金额之差，即每张

（百元面值）债券 1.0151 元。 

 

以上议案，现提请债券持有人会议审核。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4 月 4 日 

  



附件2： 

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持有人会议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18年5月4日召

开的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审议《关于提前兑付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债券的议案》,并按照以下指示就会议议案投票，如未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

自己的意愿表决：  

□同意    □反对    □弃权  

（请在上述三项选项中打“√”；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授权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于本次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

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中对议案进行修正（如

需）,并对修正议案进行表决（如有）。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债券持有数量：               托管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附件3： 

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2018年第一次 

持有人会议参会回执 

 

参会人员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 参会形式 联系电话 传真 邮箱 

       

       

       

       

       

注：参会形式为“现场”或“非现场”，参会回执传真件有效 

 

 

参会机构（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18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表决回执 

本公司/本人已经按照《关于召开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债券2018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的公告》对会议有关议案进行了审议，本公

司/本人对《关于提前兑付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的议案》表决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债权人（或被授权人）签名（盖章）： 

 

债券持有数量：                   托管账号：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请就表决事项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栏内画“√”，只能

表示一项意见； 

2、未选、多选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

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3、表决票传真件/复印件有效。 

 

 

 

 

 



附件5： 

关于豁免《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第三十五条的函 

 

我公司决定出席2018年5月4日召开的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2018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并对本次会议

的各项议案行使表决权。 

我公司将通过非现场电话会议方式参加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

通 过 向 本 次 持 有 人 会 议 指 定 的 电 子 邮 箱

renzuofeng001@pingan.com.cn 发送表决回执扫描件的方式行使表

决权利，同时豁免《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三十五条“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方

式进行投票表决，不得采取通讯、网络等表决方式”的规定。 

我公司指定xxxxx@xxxxx.xxx作为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发送我公

司表决回执的电子邮箱。 

我公司同意：本次会议的表决按照会议召集人提议的方式进行，

无须按照《2013年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方式进行。上述同意并未损害我公司

作为债券持有人的权益，亦不影响我公司对表决事项的决策。 

特此函告。 

 

xxxx公司 

年   月   日 

 

 


